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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 

                     捐助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12.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 

捐助章程 

中華民國 86 年 1 月 30 日第 2 屆第 1

次董事會通過第 1 次修正。 

中華民國 90 年 11 月 15 日第 3 屆第 6

次董事會通過第 2 次修正。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22 日第 5 屆第 6

次董事會通過第 3 次修正。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7 日第 5 屆第 9

次董事會通過第 4 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 日第 9 屆第 6

次董事會通過第 5 次修正。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 

捐助章程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三十日第二屆

第一次董事會通過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屆

第六次董事會通過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五屆第六次董事會通過第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七日第五屆

第九次董事會通過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基金會依民法財團法人

及其它有關法令規定組織之，定名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

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 

第二條  本基金會以從事氣象應用

技術之研究發展及對公私立機構提

供氣象有關之技術服務，以增進氣

象服務品質，增廣氣象服務範圍，

減輕天然災害損失，增加國家經濟

建設成果，以達富國裕民及增進社

會大眾福利為宗旨。 

第三條  本基金會會址設於中華民

國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市。並得視

業務需要分國內、外適當地點設立

分支機構或派駐代表。 

第四條  本基金會由美商克雷電腦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等二十四

位捐助人捐款而得，計新台幣伍佰

萬元整。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基金會依民法財團法人

及其它有關法令規定組織之，定名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

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 

第二條  本基金會以從事氣象應用

技術之研究發展及對公私立機構提

供氣象有關之技術服務，以增進氣

象服務品質，增廣氣象服務範圍，

減輕天然災害損失，增加國家經濟

建設成果，以達富國裕民及增進社

會大眾福利為宗旨。 

第三條  本基金會會址設於中華民

國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市。並得視

業務需要分國內、外適當地點設立

分支機構或派駐代表。 

第四條  本基金會由美商克雷電腦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等二十四

位捐助人捐款而得，計新台幣伍佰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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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業 務 

第五條    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 國內外氣象作業單位所發布

之天氣預報、颱風警報、海象

預報及天氣特報等資料之應

用。 

二、 提供農、林、漁、牧、工、商、

教育及交通各業有關氣象、海

象、地震、環境及氣候變遷等

問題之評估、諮詢及研究。 

三、 水資源、熱能、風能等應用技

術之開發及研究。 

四、 氣象、海象、地震、環境及氣

候變遷等災害之調查與防範

之技術服務。 

五、 有關大氣物理、化學之調查、

研究、評估及建議等。 

六、 提供各傳播媒體所需氣象、海

象、地震、環境及氣候變遷等

資料之服務。 

七、 提供有關國際航空、航海所需

航路天氣資料分析及天氣預

報。 

八、 提供各行業所需氣象應用之

分析、研究、評估。。 

九、 有關氣象科技之應用、宣導及

推廣教育。 

十、 其他與本基金會設立目的相

關之業務。 

 第三章 組 織 及 職 權 

第六條    本基金會設董事七至九人

組成董事會，董事人數應為單數，

並由全體董事推舉一人為董事長，

第二章 業 務 

第五條   本基金會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 國內外氣象作業單位所發布之

天氣預報、颱風警報、海象預

報及突變天氣特報等資料之應

用。 

二、 提供農、林、漁、牧、工、商、

教育及交通各業有關氣象、環

境等問題之評估、諮詢及研究。 

 

三、 水資源、熱能、風能等應用技

術之開發及研究。 

四、 氣象、海象及地震等災害之調

查與防範之技術服務。 

 

五、 有關大氣物理、化學之調查、

研究、評估及建議等。 

六、 提供各傳播媒體所需氣象、海

象及地震等資料之服務。 

 

七、 提供有關國際航空、航海所需

航路天氣資料分析及天氣預

報。 

八、 提供各行業所需氣象應用之分

析、研究、評估。 

九、 有關氣象科技之應用、宣導及

推廣教育。 

十、 其他與本基金會設立目的相關

之業務。 

第三章 組 織 及 職 權 

第六條    本基金會設董事七至九人

組成董事會，並由全體董事推舉一

人為董事長，董事長之連任以一次

 

 

 

 

因應氣象局名稱

修改 

 

 

增加氣候變遷的

相關業務 

 

 

 

 

 

 

 

 

 

 

 

 

 

 

 

 

 

 

 

 

 

 

 

財團法人法 

第 39條規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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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董事長

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基金會。        

第七條   董事長應由社會賢達、熱心

社會公益人士及氣象技術有關之專

家擔任之。第一屆董事由捐助人遴

聘之，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改組下

屆董事會。 

第八條    董事皆為無給職，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期滿連任之董事，

不得逾改選董事總人數五分之四。

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時，由董事

會選聘補充之，但以補足原任董事

之任期為限。董事會任期屆滿後之

董事人選，由前任董事會於任期屆

滿前組成提名委員會，提名經董事

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九條    本基金會董事會設執行長

一人，副執行長一至三人，由董事

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另視工作推展狀況得設處長、專案

經理若干人；會計、出納、業務各

一人及助理若干人，均由執行長提

請董事長任用之。 

前項人員得酌支薪津或車馬費。 

第十條  本基金會董事會職權如       

下： 

一、董事之改選與解任。 

二、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三、執行長、副執行長之聘任與解

聘。 

四、年度工作計畫之審查。 

五、經費籌劃、分配及運用。 

六、預算及決算之審議核定。 

 

 

七、財產管理處分及其它有關事務

之處理。 

八、基金會之規則之審查。 

九、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為限。董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

本基金會。 

第七條   董事長應由社會賢達、熱心

社會公益人士及氣象技術有關之專

家擔任之。第一屆董事由捐助人遴

聘之，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改組下

屆董事會。 

第八條    董事皆為無給職，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董事在任期中因

故出缺時，由董事會選聘補充之，

但以補足原任董事之任期為限。董

事會任期屆滿後之董事人選，由前

任董事會於任期屆滿前組成提名委

員會，提名經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九條    本基金會董事會設執行長

一人，副執行長一至三人，由董事

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另視工作推展狀況得設處長、專案

經理若干人；會計、出納、業務各

一人及助理若干人，均由執行長提

請董事長任用之。 

前項人員得酌支薪津或車馬費。 

第十條    本基金會董事會職權如

下： 

一、 董事之選聘與解聘。 

 

二、 執行長、副執行長之聘任與解

聘。 

三、 年度工作計劃之審查。 

四、 經費籌劃、分配及運用。 

五、 預算及決算之審議核定。 

六、 基金之保管及財務之稽核監

督。 

七、 財產之管理及其它有關事務之

處理。 

八、 基金會之規則之審查。 

 

會人數為單數 

 

財團法人法第 41

條 

 

 

 

財團法人法第 40

條有關期滿連任

董事人數規定 

 

 

 

 

 

 

 

 

 

 

 

 

 

 

財團法人法 

第 4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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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基金會設監察人一至

三人，監察人之名額不得逾董事名

額三分之一，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第一屆監察人由捐助人指派代

表一人互選之，並得聘任與本基金

會業務有關之專家一人擔任。第二

屆起之監察人，得由本基金會之捐

助人或上屆監察人推舉人員參選。 

第十二條   本基金會設監察人，負責 

  有關本基金會業務及財務事宜之監

察。 

第十一條   本基金會設監察人一至

三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第

一屆監察人由捐助人指派代表一人

互選之，並得聘任與本基金會業務

有關之專家一人擔任。第二屆起之

監察人，得由本基金會之捐助人或

上屆監察人推舉人員參選。 

 

第十二條  本基金會設監察人，負責         

有關本基金會業務及財務事宜之監

察。 

財團法人法第 39

條有關監察人人

數規定 

 

 

 

 

 

財團法人法第 46

條 

第四章 會 議 

第十三條   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每        

半年至少開會一次，但董事長認為

有必要或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議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董事、監察

人聯席會及臨時會均由董事長召集

並擔任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

時得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或由董

事互推一人為代理主席。 

第十四條    董事、監察人因故不能

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

事、監察人代理之，但每一董事、

監察人以代理一人為限，其代理人

數不得超過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

一。 

第十五條  董事、監察人聯席會須由

董事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董

事會之決議，種類如下：  

一、普通決議：全體董事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 

二、特別決議：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 

如果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十六條   會議應作成紀錄，由主席

簽名蓋章，連同出席董事、監察人

之簽名一併保存，並於會議後十日

第四章 會 議 

第十三條   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每

年召開二次，但董事長認為有必要

或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議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董事、監察人聯席

會及臨時會均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

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時得由

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或由董事互推

一人為代理主席。 

第十四條    董事、監察人因故不能

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

事、監察人代理之，但每一董事、

監察人以代理一人為限，其代理人

數不得超過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

一。 

第十五條  董事、監察人聯席會須由

董事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其

決議以出席董事、監察人過半數之

同意方為有效。如果同數時，取決

於主席。 

 

 

 

 

第十六條   會議應作成紀錄，由主席

簽名蓋章，連同出席董事、監察人

之簽名一併保存，並於會議後十日

 

 

財團法人法第 43

條有關開會次數

規定 

 

 

 

 

 

財團法人法 

第 43條有關董事

間書面委託規定 

 

 

 

財團法人法 

第 45條有關董事

會決議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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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將是項紀錄呈報主管機關備查及

分發各董事、監察人。 

第十七條  本基金會董事會不為或不

能行使職權時，主管機關得命其限

期改善，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法院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

之臨時董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臨

時董事長，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之

職權。  

內將是項紀錄呈報主管機關備查及

分發各董事、監察人。 

第十七條  本基金會董事會因發生重

大糾紛，或無法召開會議時，交通

部得限期命其整頓改善；逾期不能

整頓或整頓改善無效時，交通部得

依捐助章程所訂資格選派新任董事

補足原任期，完成整頓，或申請法

院變更其組織，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分。 

 

 

 

財團法人法第 47

條有關董事會不

為或不能行使職

權時之規定 

第五章 基 金 管 理 

第十八條  創始捐助基金及個人或團

體繼續捐助或捐助之款項，均應在

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儲存，所有存

單、存摺、支票及印鑑等財物，由

董事會決議指定專人保管，其捐助

(贈)如為不動產，應即依法過戶本基

金會。 

第十九條  本基金會之資金不得為任

何保證，亦不得貸與他人。 

第二十條  本基金會執行長秉承董事

會之命，協助董事長負責基金之保

管及運用，並應於每會計年度開始

前二個月內，擬定工作計劃，送請

董事會審議。 

第二十一條  工作計劃經董事會核

定，執行長得邀請有關機構或個人

協助辦理，並視實際需要洽請有關

機構提供配合款項。 

第五章 基 金 管 理 

第十八條  創始捐助基金及個人或團

體繼續捐助或捐助之款項，均應在

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儲存，所有存

單、存摺、支票及印鑑等財物，由

董事會決議指定專人保管，其捐助

(贈)如為不動產，應即依法過戶本基

金會。 

第十九條  本基金會之資金不得為任          

何保證，亦不得貸與他人。 

第二十條  本基金會執行長秉承董事

會之命，協助董事長負責基金之保

管及運用，並應於每會計年度開始

前二個月內，擬定工作計劃，送請

董事會審議。 

第二十一條   工作計劃經董事會核

定，執行長得邀請有關機構或個人

協助辦理，並視實際需要洽請有關

機構提供配合款項。 

 

 

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 

 

 

 

 

 

財團法人法第 20

條 

 

 

 

 

 

 

 

 

 

第六章 經 費 及 會 計 

制 度 

第二十二條  為推動本基金會各項有

關工作所需經費，原則上以支用本

基金會之基金孳息及其營運收入為

限。 

第二十三條  本基金會年度經費來源

第六章 經 費 及 會 計 

制 度 

第二十二條  為推動本基金會各項有

關工作所需經費，原則上以支用本

基金會之基金孳息及其營運收入為

限。 

第二十三條  本基金會年度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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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 各界委託本基金會提供技術服

務之服務費。 

二、 國內外各界人士或團體贊助基

金會所捐贈者。 

三、 基金孳息。 

四、 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服務之收取辦

法，於工作計劃內釐訂。 

第二十四條  本基金會之會計制度採

權責發生制，會計制度應送主管機

關備查。會計年度之起訖以曆年制

為準；並應設置必要之帳簿，經費

收支須有合法憑證，以供主管機關

查核。 

第二十五條  本基金會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將當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

預算，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

機關備查。每年 5 月 31 日前，將前

一年工作報告、經費收支、財產清

冊及財務報表等各項營運及運作文

件，提請董事會通過後，並應送請

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連同監察人

製作之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一併

送主管機關備查。 

下列資訊： 

一、前二項經主管機關備查之資

料，於主管機關備查後一個月

內公開之。 

二、前一年度接受補助、捐贈名單

清冊金額及支付補（獎）助、

捐贈名單清冊與金額。 

三、其它為利公眾監督之必要，經

主管機關指定限期公開之資

訊。 

以下列方式之一主動公開： 

一、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 

如下： 

一、各界委託本基金會提供技術服

務之服務費。 

二、 國內外各界人士或團體贊助基

金會所捐贈者。 

三、 基金孳息。 

四、 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服務之收取辦法，

於工作計劃內釐訂。 

第二十四條   本基金會之會計制度採

權責發生制，會計制度應送交通部

備查。會計年度之起訖以曆年制為

準；並應設置必要之帳簿，經費收

支須有合法憑證，以供交通部查核。 

第二十五條  本基金會應於每年 3月31

日前，將當年度業務計畫及經費預

算；每年 5 月 31 日前，將前一年工

作報告、經費收支、財產清冊及財

務報表等各項營運及運作文件，提

請董事會通過後， 

 

 

 

 

 

 

 

 

 

 

 

以下列方式主動公開，唯涉及隱私權

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本會運作者

不在此限： 

一、 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 

二、 利用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

眾線上查詢。 

 

 

 

 

 

 

 

 

 

 

 

 

 

 

 

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有關工作計畫

書、經費預算備

查規定 

 

 

 

 

 

 

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有關主動公開

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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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

眾線上查詢。 

三、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

錄音、錄影或攝影。 

三、 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

錄音、錄影或攝影。 

  前項資訊公開 15 日內，  敘明

辦理公開之時間、  方式，連同所

公開之各項營運及運作文件，陳報

交通部備查。 

方式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  本基金會之基金及收益

不得對特定人給予特殊利益。本基

金會解散或撤銷許可時，賸餘財產

亦不以任何方式歸屬自然人、財團

法人、公益團體及營利團體，應由

主管機關接收處理之。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章程於法人登記完畢，呈報

主管機關准予備查後實施，章程之

變更亦同。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83 年 11 月 15 日。 

            83 年 12 月 8 日經交通             

部交航(83)字第 047700 

           號函許可設立，並於 83

年 12 月 17 日完成設立

記。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  本基金會之基金及收益

不得對特定人給予特殊利益。本基

金會解散或撤銷許可時，賸餘財產

亦不以任何方式歸屬自然人、財團

法人、公益團體及營利團體，應由

主管機關接收處理之。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

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章程於法人登記完畢，呈報交

通部准予備查後實施，章程之變更

亦同。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

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財團法人法第 21

條 

財團法人法第 33

條 

 

 

 

 

 


